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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模式的律师辩护制度探讨

◆管红娟

(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陕西 咸阳７１２０００)

【摘要】２０１４年,我国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决定,为推进我国诉讼体制迈向体系化的历

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次全新的改革中,刑事辩护制度会围绕“以审判为中心”发生变化.同样,全新的司法改革使

得律师的辩护职能也在不断完善,这就为重新制定庭审标准,改造公、检、法、律四方的关系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律师

要追求司法公正,坚持诉讼专业化以及实质化的基本原则,实现辩护的有效性,保护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等相关人

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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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审判为中心模式的改革是实现法律制度革新和保护大

众基本权利的奠基石，在每一次司法改革中，对于律师的刑

事辩护制度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发展

机遇。 律师的辩护自始至终都应该保持有效性，律师要用

自己的所学，把各种规范化以及专业化的方法运用到辩护的

过程中，将庭审的实质化要求贯穿到庭审过程中。

一、改革后律师辩护面临的困境

(一)线上律师面临的问题

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的权利一直没能够完全实现，辩

护律师若要介入一个案件之中，由于不具有实质性的权利，

而只能停留在案件的表面上，对于案件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少

之又少。 有时无法提供资料和证据原件，导致案件进展停

滞不前。 有时律师需要调取证据申请调查令时，法院也不

会轻易批准，使得辩护律师不能及时拿到关键证据。 而对

当事人来讲，会见是与律师进行沟通的最佳途径。 线上沟

通不便，对辩护律师的会见亦进行了诸多限制。 在这样的

状况下，当然也要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所以看守

所采取的措施是律师通过视频的方式与当事人会见，采取线

上沟通的方式。 实施一段时间以后，存在的问题也较多，

例如，会见条件差、信号频繁中断，要去看守所安排的专门

办公室，给异地的律师造成了不便。 其中限号会见是律师

必须在固定时间段预约，看守所视频会见的设备不是很完备

的，给会见增加了难度。 有的看守所实施的是限时沟通，

限制时常不等，基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若是律师第一次

会见当事人，再加之视频设备有问题，沟通效果差，律师则

难以对案件进行整体把握，辩护难度也会随之上升。

(二)庭审参与感弱

大多庭审都是法官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律师只能在法官

提问的时候回答问题，导致当事人权益受到损害。 在法庭

上，即使辩护律师经过一番辩护，最后法官也只是当作建

议，甚至有时候会忽略。 在不能确保“一证一质”、关联性

和证明力的情况下，法庭质证按套路进行，会导致辩方基本

上不采纳质证意见。 在庭审当中，当控辩双方在法官调查

调解中，针对证据证明力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时，合议庭就以

“留待法庭辩论阶段发表”这样的理由制止双方。

在此情境下，律师的辩护权看似毫无意义，律师在庭审

时丧失参与感，持续下去则会受到当事人的质疑。 分析当

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务形势，以侦查为中心的现象依然存

在，侦查阶段已然成为诉讼阶段的重要一环。 司法庭审程

序的代表就是以侦查为中心，这种也被人们称为流水式诉讼

结构。 也正因为如此，律师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

面，可能会有一种无力感。 反观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之

后，就能实现法庭上法官去审核公诉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诉

讼证据的三性和侦查阶段中程序合法的问题，代表着庭审的

形式化向着实质化转变的进程，公检法之间各自的职能可以

得到有效的调整，最终形成公检法律四个角色之间的一种平

衡。 在四方关系没有形成前，律师在刑事辩护的过程中，

会经常受到控辩双方不平等以及审判不中立的影响，导致刑

事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就转变为有限辩护，对开展工作十分

不利。

二、辩护律师遭遇困境的解决方法

通过分析，我们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辩护律师在实际办案

中会有很多的阻碍和不便，那么针对此种现象，我们可以通

过实现法庭辩论的实质化，从一定程度上发挥辩护律师的

作用。

(一)完善律师权利的保障制度

司法工作者理应秉承着控辩平等的理念，将诉辩双方对

峙与合作参与到案件审查的全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刑事案件

律师的辩护率。 除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之外，

还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调查和取证权。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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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法庭审理中有充分发言权。 与此同时，需要完善律

师辩护意见处理机制，若有双方无争议而且符合规定的情况

可以简化，那就不包括在内，裁判文书应一字不漏地总结辩

护方就案件发表的全部意见。

(二)合理设置法庭辩论规则

在法庭调查举证和质证中设置一个小环节，让诉辩双方

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乃至合规性发表意见，以此保证控

方以及辩方有机会向法庭发表自己的质证意见，这样就可确

保控方和辩方在法庭辩论阶段把自己的意见表述清楚。 原

则上要求法官不要设置固定的时间，不随意打断双方，保证

他们能把自己的意见大致发表完，再引导双方围绕全案的证

据体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量刑情节等展开辩论。“明

确要求控、辩双方的所有意见都能当庭发言并且以庭审笔录

为参考标准”，真正做到“控辩意见在法庭发表”。 如果使

辩护权得到充分的行使，并且在制度上有保障，就会离真正

实现其诉讼主体地位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只有赋予了“辩

护律师讯问在场权”，刑讯逼供等手段的使用才会逐步减

少，确保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口供真实可采；在此基础上，为

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提供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提

升法律的预期性，也可以保证律师参与庭审的各项权利顺利

实现。

三、审判中心主义模式下律师的发展机会

(一)律师刑事辩护率得到了提高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主要是突出审判主体的地

位，对庭审实质化的落实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在我国司

法改革之前，因没有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因

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法庭形式化、庭审空洞化等。

控方移交的卷宗在没有开庭审理前，就已经被法官审阅结

束，这样的话导致法官在作出判决之前就已经有所倾向，使

得审判不再是“审判”。 与此相对的是在以“审判为中心”

模式的刑事诉讼审判，法庭调查、辩论环节的作用完全能够

发挥出来，使法官更有可能听取并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这

就会让庭审的效果显著增强，从而实现律师辩护的有效性。

总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确实有助于确保嫌疑人、被

告人与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得到保障，刑事辩护制度就可以通

过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完善。

根据查找相关书籍资料和网络数据显示，我国刑事案件

的律师辩护率在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２年期间极低，最高的数值为

１７．４６％，而最低数值只有１１．０７％。 这一情况在２０１２年以

后有了好转，从２０１２年至今，我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持续

上升，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在基层法院中由开始的２０．２％
上升到了３４。 ２％，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在中级人民法院

的一审刑事案件中由开始的８８．２％涨到了最终的９２％。 由

此表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已经初显成效。

(二)为刑事律师辩护的职能发挥提供了空间

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新模式开拓了刑事辩护律师的辩论

空间，使得辩护律师在刑事的侦查阶段能够发挥自己应该履

行的职能，让律师可以将内心所想以及自己的意见能完整地

说出来。 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模式促使了侦查等数个制度

的完善，同时，也将侦查人员、鉴定人员以及证人等作证的

情况进行一一比对，使得整个过程变得更加准确、高效。

对律师来讲，这次改革能将自身的作用在庭前会议阶段、法

庭调查阶段以及辩论阶段中发挥出来。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

新模式下，使律师在法庭之外也能发挥作用，使用技术侦查

(在得到法庭允许的前提下)的方法与侦查人员、公诉人共同

进行证据的核对与呈递。

四、律师需具备危机意识

(一)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的难度大幅提升

在几次改革之后，律师在庭上的辩护权得到了重视，但

是权利改革的力度依然较小。 在审前阶段，若律师能与检

察机关进行有效的交流，则可以被认为律师进行了有效的辩

护。 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应当听取并采纳，对冤假错案的

预防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然后实现司法公正。 了解和分析

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后，辩护律师就可以提出有效辩护的意

见。 但辩护意见的规定从立法层面出发，没有明确的标准

去衡量辩护意见的合理性。 关于辩护意见是否能被采纳，

办案人员有完全的自由去裁量，但因审前阶段辩护律师的阅

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过程中，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阻

碍，仅依靠之前收集的证据还远远不够。 因而律师在诉讼

程序中想要发表实质性的辩护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是有

难度的，保证其辩护意见是否可以被公诉机关采纳也是极其

困难的。 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提出辩护意见，办案机关

听取其辩护意见，并作出予以采纳或不采纳的决定，这样的

流程会更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刑事辩护未实现全面覆盖

就实际情况来看，当下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能通过实现

“全覆盖”去搭建。 全覆盖的面积分布为：第一种是与《刑

事诉讼法》规定相符合的需通知律师辩护，但嫌疑人或被告

人没有条件或者不想请律师的情况。 第二种是“除了前款

规定以外，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和二审案件、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第三种

适用于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同样适用被告没有聘任辩护人

的案件。 就身份情况判断，法律援助对象包括存在经济困

难、身体残疾、患有心理疾病或未成年的嫌疑人、被告；相

对应的普通被告包含第二种和第三种。 就法律援助的种类

我们可以看出，律师援助的对象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值班律

师只可以援助第三种被告；从律师介入阶段出发，第一种人

员获得的援助贯穿刑事诉讼整个阶段，第二、第三种被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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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刑事辩护援助的阶段是“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起三日内，

应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且能同时获得值班律师的法律

帮助”，这就代表着后两种被告获得法律援助的时间仅停留

在审判阶段。

截至今日，再观司法改革的全貌，我国依然没有形成刑

事辩护的“全覆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从刑事审判的横向角度来说，在案件只能适用到简易程序或

速裁程序中的时候，其被告获取的法律援助只能来自值班律

师，但依托相关法律依据，出庭辩护不属于值班律师所承担

的职责范围，因此，法律援助覆盖此类案件的难度非常大。

第二，从刑事诉讼阶段的纵向角度出发，法律援助无法在案

件侦查阶段与起诉阶段，为第二种被告提供实质性帮助，即

便在案件审理之前值班律师可以做一些工作，但由于受值班

律师性质的影响，法律援助律师目前没有办法取代值班

律师。

五、结束语

总之，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调整好公检法

的职能定位，且让当前的诉讼模式发生变化，在审前阶段把

司法审查机制建立好，且要在审判阶段加大法院对侦查和起

诉工作的检验力度，树立司法裁判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威性。

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这就给每一

个法学研究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提出了要求，提倡大家共同努

力，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模式的转变，使以审判为中心的

相关改革措施可以落实到位，这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

与进一步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样的环境下，落实庭

审实质化的改革，使刑事辩护全覆盖得到实现，都需要充足

的时间和条件。 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正好处于瓶

颈期，凝聚共识，处理好侦诉审之间的关系，发挥庭审的关

键作用，克服侦查中心主义思想，适时转变陈旧理念，落实

并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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